   附件1：拟购 六安市中医院医用液氧配送服务项目初步参数论证征集意见表  

供应商、联系人及电话（加盖公章）：                                                      
报价：                                 
备注：
按要求格式填写并每页加盖报名供应商公章【电子章无效】，在规定时间内以原件扫描件和电子版形式发送至医院指定邮箱（物流管理部：2523245199@qq.com和【设备科□、信息科□、后勤保障部☑及其他□    zyyzwk2020@126.com      
1、 响应情况（是/否）若为否则须标注具体建议修改指标（未标注则默认为响应初步参数），建议修改指标须提供相应证明材料。表中标注的须供应商填写的类似项目业绩情况，请填写。）
2、 请供应商认真通读以下项目概况和参数结构表的内容，然后填报响应情况。
3、 如有其他合理建议，填写建议修改指标（内容）。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六安市中医院本部及霍邱县第六人民医院（六安市中医院马店分院，下称“马店分院”）提供医用液氧全流程配送服务，并完成六安市中医院本部液氧站改扩建、液氧罐租赁、设备拆改迁装及后续运维管理等相关服务工作。
1、现有设备情况：六安市中医院本部液氧站有 2 台低温液氧储罐（10 立方米1台，20立方米1台；马店分院有4台5立方米不锈钢液氧储罐。
2、年度液氧需求：六安市中医院本部暂定年配送量735吨/年，马店分院暂定年配送量35吨/年。
3、主要服务内容：包含医用液氧多批次按需配送、本部及马店分院液氧罐拆改迁装、液氧罐租赁服务，本部液氧站改扩建设计与施工服务、改扩建后液氧站验收及手续办理、本部液氧站全周期运维管理服务等。
第一部分：拟购项目初步参数结构
	本项目初步参数拟设置情况
	
响应情况
	
建议修改指标
	备注（真实指标、是否独家、是否提供有效检测报告）

	序号
	参数名称
	初步参数设置情况
	是否设置为为★
	
	
	

	




1、
	




一、资格条件
	1、供应商须为在中国关境内依法注册的产品制造商或经销/代理商,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2、 供应商如为产品制造商，须具有药监部门颁发的有效的《药品生产许可证》（生产范围包括：医用氧（液态）等相关内容）及《药品注册批件》或《药品再注册批件》； 同时须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生产范围包括：氧（液化的）等相关内容）。
	
	
	
	

	
	
	3、供应商如为经销/代理商，须具有药监部门颁发的有效的《药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包括：医用氧（液态）等相关内容）；同时具有有效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所投产品生产厂家须具有药监部门颁发的有效的《药品生产许可证》（生产范围包括：医用氧（液态） 等相关内容）及《药品注册批件》或《药品再注册批件》； 同时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生产范围包括：氧（液化的）等相关内容）。
	
	
	
	

	
	
	4、供应商具备有效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其经营范围包含危险货物运输。如投标人委托第三方进行配送，则第三方配送公司须具有有效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且经营范围包含危险货物运输。投标文件中须同时提供第三方配送公司的委托运输合同（或协议）及第三方运输公司相应资格证明文件。
	
	
	
	

	
	
	5、供应商委托的施工单位须具备特种设备压力管道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压力容器制造或安装许可证。
	
	
	
	

	2、
	二、类似项目业绩情况
	类似项目业绩1~3个，业绩越多，业绩得分越多，有3个类似项目业绩得满分。投标时须提供业绩合同原件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佐证材料。
	
	供应商相关类似项目业绩数量情况（请填写）：



	
	

	3、
	二、服务报价及结算要求
	（一）报价范围
本次服务报价应包含单价和总价，单价报价分为六安市中医院本部医用液氧单价、马店分院医用液氧单价，并应根据暂定液氧量计算出合计总价，总价不得高于最高限价，否则投标无效。
	
	
	
	

	
	
	（二）报价包含内容
1、马店分院医用液氧价格：包含液氧配送、运输、加注、检验费，以及利润、税金、保险费等全部相关费用。
	
	
	
	

	
	
	2、六安市中医院本部医用液氧价格：包含但不限于液氧配送、运输、加注、检验费，利润、税金、保险费、运输费、拆除及安装费、设计服务费、改扩建费、液氧罐租赁服务费、验收及相关手续办理服务、质保服务费、液氧站全自动系统及相应配件的伴随服务费、本部液氧站运维管理服务费、培训费、校验检测费、年检费等全部相关费用。详见技术服务要求。
	
	
	
	

	
	
	（三）配送量及结算
1、本需求所列年配送量为预估量，实际每次配送数量、时间以采购人书面通知或正式配送清单为准。
2、结算按照双方共同认可的实际配送数量，单价按照合同约定。
3、成交供应商须与马店分院按成交价单独签订医用液氧配送协议，单独履行相关服务内容。
	
	
	
	

	



4、
	


三、服务期限及履约要求
	1、服务年限：初始服务期 1 年，采购人对供应商服务质量进行年度考核，考核合格的可续签下一年度合同，最多续签 2 次；考核不合格的，不再续签。考核工作由采购人物流管理部、药学管理部、后勤管理部共同确定。
	
	
	
	

	
	
	2、合同终止：①供应商在合同有效期内，不得无故终止合同，确有特殊情况需终止的，须提前6个月向采购人提交书面申请，经采购人书面同意后方可实施；②若供应商未按要求保证服务质量，或发生重大差错事故的，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及损失由供应商承担。
	
	
	
	

	
	
	3、履约保证金：本项目不收取履约保证金。
	
	
	
	

	



5、
	



四、技术服务要求


	（一）医用液氧配送质量服务要求
1、配送商配送的医用液氧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 版二部标准，氧纯度≥99.5%，配送期间若遇国家发布最新医用氧标准，须按最新标准执行，并提供第三方权威检测报告。
2、医用液氧的生产、销售、充装全流程须符合国家现行强制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严禁提供假冒伪劣产品，严禁以工业液氧冒充医用液氧。
3、配送商须向采购人提供医用液氧产品检验合格证书；若采购人检验发现所供液氧不符合标准，有权要求配送商无条件更换至符合法定标准，或单方终止协议，且对不合格液氧产品拒绝支付任何费用，配送商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损失。
4、每次配送须随货提供当次医用液氧随车检测报告，以及注明注液量、批次、效期、批准文号、生产厂家的随货单，做到货证相符。
5、设备装运须采取完善的防湿、防锈、防潮、防雨、防腐、防碰撞措施，因装运防护不当造成的设备损失、费用增加，全部由配送商承担。
	
	
	
	

	
	
	（二）医用液氧配送配送服务要求
1、配送商或其委托单位须自有 5 辆及以上医用液氧专用运输槽车，随车提供车辆行驶证、运输证，以及驾驶人员、押运人员的有效驾照、作业证。
2、所有运输车辆须证照齐全、手续合法，符合危险品运输相关规定。
3、配送商须为采购人伴随远程液位监控系统服务，实现医用液氧自主配送，实时监控用氧情况，保障液氧配送安全、无间断。
4、配送响应时效：常规用氧需求，配送商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 24 小时内将液氧运送至指定地点；紧急用氧需求，须在 4 小时内送达。
5、配送商须制定科学、合理、可执行的配送服务方案及全方位应急预案，包含但不限于紧急配送方案、节假日配送承诺、停气应急程序、爆管故障处置措施、突发性火灾处置措施、供氧设备故障处置措施等，并严格落实。
6、每台运输槽车须配备具备相应资质的司机及押运员，工作人员上岗时须按规定穿着工作服、佩戴安全防护用品，持证上岗；液氧灌装过程中，须严格做好氧气站周边安全管控，严禁明火作业。
	
	
	
	

	
	
	（三）液氧设备拆改迁装服务
1、本部设备拆除服务：拆除六安市中医院本部液氧站围栏防护网、实体围墙，按规定办理相关报批手续，完成10立方米、20立方米低温液氧储罐及配套设施的拆除工作。
2、跨院区迁装服务：拆除马店分院2台5立方米不锈钢液氧储罐，办理相关报批手续后，将设备运送至六安市中医院本部并完成安装；同步恢复马店分院液氧站围栏、管道等设施，确保该院区液氧站恢复正常使用。
	
	
	
	

	
	
	（4） 液氧罐租赁服务
提供两台5立方不锈钢液氧储罐。服务期结束后，这两台液氧罐产权归供应商所有，其余设备设施及附属建筑设施产权归采购人所有；服务期结束后，配送商需无条件完成自有储罐的拆除、保护工作，并保障医用液氧配送的无缝衔接，不得影响医院正常用氧。
液氧罐具体要求为：储罐厂家应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储罐容积≤4.99 立方米（接近 5 立方米），设计压力不低于 1.6MPa，内胆、外层均为不锈钢材质；储罐具备自动切换、压力自动调节、节气功能，无需人为干预，设计标准符合《压力容器》（GB/T150.1-GB/T150.4-2011）、《固定式真空绝热深冷压力容器》（GB/T18442.1-GB/18442.6-2019）、《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固定式真空绝热深冷压力容器第7部分:内容器应变强化技术规定》（GB/T18422.7-2017）等现行最新规范。
	
	
	
	

	
	
	（5） 本部液氧站改扩建设计、施工服务要求
本次改扩建服务由配送商全权负责，包括图纸设计、储罐使用证申领、投资建设、设备安装调试等。本部液氧站改扩建设计、施工符合GB50751-2024《医用气体工程技术规范》、GB50030-2013《氧气气站设计规范》等相关规范最新要求。须在合同签订后 2 个月内完成全部工作，具备院内氧气管网供氧条件，且供氧压力、流量满足管网输送要求，实现安全稳定运行。
	
	
	
	

	
	
	（6） 本部液氧站运维管理服务要求
1、总体施工要求
严格按照本需求约定及采购人确认的设计方案施工，完成本部液氧站旧设备拆除、新设备安装、站区基础及围护结构改扩建、马店分院设备迁装及站区恢复、液氧站与原管网不停气对接等全部工作，同步办理所有相关报批、验收、使用手续。
	
	
	
	

	
	
	2、其余要求
（1）汽化器：现有 2 台流量 300m³/h 汽化器，供应商按照实际情况不变或更换或增加，完成相关采购、安装工作；汽化器、减压阀组、安全附件等主要设备及阀门采用一用一备设计和安装。
（2）工艺参数：设计/工作压力不低于 1.6/1.2MPa；进/出口温度-196℃/不低于环境温度10℃；减压装置采用双路设计和安装，带过滤单向阀、安全阀、压力表等。
（3）站区建设：①设备与栅栏最小间距1米；②设置不低于1.8 米的不锈钢通风格栅围栏，不小于0.9米的实体围堰；③设2个安全出口，间距不小于气站最小边长；④设备区域基础外地坪为 300mm 厚混凝土；⑤设计排水沟保证排水通畅；⑥液氧站至原管网对接须制定并执行不停气施工方案。
（4）电气及安防：①采购人指定上一级接驳电源箱，配送商负责充装泵供电点的电缆、电箱配送及安装；②照明系统满足夜间紧急维修、充装需求；③液氧储罐双点接地，接地电阻不大于 10 欧姆；④液氧储罐充装口距离槽车尾端中心间距小于 4 米；⑤储罐外壁与可燃物最小间距 5 米，储罐之间间距大于大罐直径的 0.75 倍。
（5）智能监控：设置集中充液不锈钢主管道，每台储罐安装智能液位仪，实现压力、液位实时监控；提供远程液位监控设备及配套数据管理系统，支持采购人订货自动化、液位-压力数据移动终端即时监控，无需人为干预。
（6）防火规范：液氧站与外部设施的防火间距严格遵循《氧气气站设计规范》（GB50030-2013）等现行最新规范要求
	
	
	
	

	
	
	1、配送商须配备液氧站专业维修保障工程师，进场后向采购人提供工程师压力容器特种设备操作证复印件；所有维修维护的原始数据须及时在采购人处备案，做到可追溯。
2、建立 24 小时维修服务体系，配备充足的专业维修服务人员，接到维修电话后 2 小时内赶到现场，提供不间断维修服务直至问题解决，保障液氧站正常运行。
3、制定详细、可行的设备设施检查维护制度，按制度开展日常巡检、定期维护，每月对采购人液氧站进行全面巡检并提交正式巡检记录；若发现罐体及站内相关设施存在安全风险，须第一时间以书面形式如实告知采购人，并及时采取处置措施。
4、负责液氧站内安全阀、压力表、液氧罐等所有设备设施的定期校验检测、年检工作，按要求完成配件更换，及时提供各类检测报告，确保设备设施符合运营标准。
	
	
	
	

	
	
	（七）培训及应急服务要求
1、培训服务：为采购人提供液氧站房管理、设备维修、运行安全、消防管理、应急处置等相关知识的专业培训服务，确保采购人相关工作人员具备相应操作及管理能力。
2、应急演练：根据采购人实际运营情况制定可行的液氧配送及站区运营应急预案，每年组织不少于 1 次的应急演练，演练结束后提交正式演练报告，并根据演练情况优化应急预案。
3、应急保障：①提供临时钢瓶、临时槽车供采购人应急使用，紧急用气时，4 小时内提供槽车液氧配送，2 小时内提供临时钢瓶配送；②针对特殊天气、节假日制定专项供氧保障方案，优先满足采购人用氧需求；③制定生产设备、运输车辆等设施在检修、校验、更新、停产改造、安全事故等情况下的应急保障措施，确保各类突发情况下液氧配送不间断。
4、政策适配：若遇国家相关政策调整，配送商须免费为采购人完成液氧罐的改装、拆建及相关手续重新报批等工作，确保液氧站所有设备设施及运营流程符合国家最新检测及管理标准。
	
	
	
	

	6、
	五、其他服务约定
	1、成交供应商须按采购文件及合同约定，按时、保质完成液氧储罐及配套设备的安装施工，确保改扩建后液氧站尽快投入正常运营。
2、成交供应商须制定完善的服务质量保障体系，确保所有服务内容符合本需求及国家相关标准、规范要求，保障采购人医用液氧配送及液氧站运营的安全性、稳定性、合规性。
3、本需求未列明但为完成医用液氧配送、液氧站改扩建及运维管理所需的全部配套服务，均由配送商无偿提供，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费用。
	
	
	
	




第二部分：拟购项目配置清单报价
	序号
	物品名称
	规格
	暂定用量
	单位
	单价报价（元/吨）
	合价（元/年）

	1
	医用液氧（六安市中医院本部）
	符合《中国药典》对医用氧规定，纯度≥99.5%
	735
	吨/年

	
	

	2
	医用液氧（六安市中医马店分院）
	符合《中国药典》对医用氧规定，纯度≥99.5%
	35吨
	吨/年


	
	

	总计（元/年）
	[bookmark: _GoBack]1+2=            （元/年）



备注：
（一）报价范围
本次服务报价应包含单价和总价，单价报价分为六安市中医院本部医用液氧单价、马店分院医用液氧单价，并应根据暂定液氧量计算出合计总价，总价不得高于最高限价，否则投标无效。
（二）报价包含内容
1、马店分院医用液氧价格：包含液氧配送、运输、加注、检验费，以及利润、税金、保险费等全部相关费用。
2、六安市中医院本部医用液氧价格：包含但不限于液氧配送、运输、加注、检验费，利润、税金、保险费、运输费、拆除及安装费、设计服务费、改扩建费、液氧罐租赁服务费、验收及相关手续办理服务、质保服务费、液氧站全自动系统及相应配件的伴随服务费、本部液氧站运维管理服务费、培训费、校验检测费、年检费等全部相关费用。详见技术服务要求。
（三）配送量及结算
1、本需求所列年配送量为预估量，实际每次配送数量、时间以采购人书面通知或正式配送清单为准。
2、结算按照双方共同认可的实际配送数量，单价按照合同约定。
3、成交供应商须与马店分院按成交价单独签订医用液氧配送协议，单独履行相关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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